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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社会风险的危害在增大，对应急医疗保障产生特殊的要求。医疗保障不只是在疫情发

生时保障人民“看病就医”，其对防控疫情、保障民众生命健康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新

冠疫情期间，我国及时调整和创新政策，成效突出，但也暴露了应急医疗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进一步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可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应急医疗救助制度，推进医保改革与分级诊疗体系建

设，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加快信息技术应用，建立健康管理体系。

[关键词] 疫情风险；疫情防控；应急医疗保障；医疗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20）03-0029-07

第24卷第3期
2020年6月

Vol.24，No.3
Jun.，2020

[收稿日期] 2020-0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预防为主的大健康格局与健康中国建设研究”（17ZDA080）。

[作者简介] 申曙光（1963-），男，湖南邵东人，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医保专委会主任委员；朱艺唯（1995-），女，湖南娄底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研究生。

重大疫情防控与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

申曙光 朱艺唯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日常生

活及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是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一次重大考验，更是对医疗保障与医疗卫生治理

体系与能力的重大考验。自疫情暴发初期起，我

国迅速出台一系列新举措，有效应对。从解除患

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到避免收治病患的医疗机构

受制于医保支付政策，再到优化经办服务、降低企

业医保缴费负担助力经济发展，医疗保障为疫情

防控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

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

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

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这要求

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化疫情防控之险，为

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完善之机，研究如何将临时性、

碎片化举措转化为常态化的机制，建立一套专业、

科学、能够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公

共风险事件的长效医疗保障体系。

一一、、疫情风险与应急医疗保障的特疫情风险与应急医疗保障的特

征征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

诠释为“风险社会”[1]。事实表明，在全球范围内，

由于社会经济政策、科技发展政策和人类行为方

面的失当，在社会取得前所未有快速进步的同时，

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生态与资源危机。放眼全

球，伴随各国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特别是资源

深度开发的进程加快，公共风险在全世界范围内

的传播也呈不可阻挡之势。新冠肺炎疫情便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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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社会中“现代型”疫情风险的一个案例。

1.现代社会疫情风险的特征

自人类诞生以来，疫情风险就客观存在，并与

人类相伴而生，不断危害人类社会。疫情风险的产

生有自然生态原因，也有社会经济原因。由于现代

社会经济的特点，疫情风险也具备明确的新特点。

一是波及范围广。现代社会人口体量大且经济商

贸活动多、人员流动日趋频繁，这为传染性疾病的

快速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传播速度快。借

助现代社会海陆空纵横的交通，疫情蔓延速度大大

提升，大幅度增加了防控的难度。三是风险的综合

性。风险始于传染病，直接危害人类生命与健康，

但也同时殃及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现代社会越

是发展，风险的综合性也就越强[2][3]。新冠肺炎最初

是单一的健康风险，但随后迅速演变为“风险链”与

“风险群发”状态，衍生出一系列次生风险，例如，生

活保障风险、信任风险、金融风险、经济运行风险、

社会秩序风险等。四是损失的巨大性。疫情传播

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且具有易感性，冲击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经济运行，其损失远远超过一般风险、

大型自然灾害风险等。

2.对应急医疗保障产生的特殊要求

现代社会中，突发重大疫情风险具有明确的新

特点，对应急医疗保障产生特殊要求。一是制度的

“常态化”。疫情何时发生、哪些人会被传染、救治

患者所需的花费是多少，这些都无法提前预知，所

以应急医疗保障需求在时间、对象、数量等方面都

呈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但作为一种风险，疫情风

险任何时候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求实现应急

医疗保障的常态化，做到有备无患，在疫情发生时

能从容冷静地应对。二是保障的公平性。重大疫

情通常是一种超越单一地域范围（即医保的统筹区

域范围）的大规模系统性风险，其影响范围、程度和

应急管理层次都超出了医疗保障单个统筹地区的

能力。因此，应急医疗保障应该是一项在国家层面

统筹的制度，以确保全体国民均能享受到公平合理

的应急医疗保障服务。三是待遇的公共品性。在

重大疫情时期，应急医疗保障待遇属于纯公共物

品，同时具备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

性，因此需要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来提供。四是正外

部性。在疫情风险状态下，应急医疗保障具有很强

的正外部性，需要对全体国民实施高水平乃至全额

水平的保障，确保民众不因费用方面的顾虑而耽误

就诊，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病患或疑似病患人员因未

及时接受治疗而成为潜在的风险因素，助力疫情早

防控、低成本防控与有效防控。此外，还可以避免

可能引发的中低收入者“因灾因病致贫”问题，以实

现最优的社会整体效用。五是非常规性。应急医

疗保障中允许医疗机构适度地突破日常规则。为

在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

增长，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了报销水平、药品目录、支

付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医患人

员与医疗机构的行为。但在疫情防控紧急时期，应

急医疗保障需要主动为医疗机构开通“绿色通道”，

避免其过度受制于日常规则，影响其救治主体作用

的快速发挥。

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疫情风险对应急医疗保障

产生多方面的特殊要求，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逐步建成的全民医保体系还未能完全适应疫情突

发所产生的应急医疗需求。

二二、、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医疗保障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医疗保障

的突破性举措与效果分析的突破性举措与效果分析

综合分析全国和相关省市的情况，疫情期间的

医疗保障工作主要是从五个方面展开，整体上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显示了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成就。

第一，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疫

情期间，容易出现民众因不愿或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而逃避检查与治疗的情况，不仅影响患者本人的生

命健康，还将加大传染源控制的难度，从而加速疫

情的传播。基于此，国家医疗保障局和财政部于

2020年 1月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要求对确诊的患者实施

综合保障；对异地就医的确诊患者先救治后结算，

且报销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定；将

诊疗方案中涉及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临时性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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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1月27日，国家医保局、财政

部、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进一步将医疗

费用保障的对象拓宽至“疑似患者”。强有力的资

金支撑，及时的保障补贴政策，彰显了医保的保障功

能，也彰显了国家全力救治的决心，消除了患者的费

用顾虑，避免了患者因为医疗费用问题而贻误就诊

治疗的情况，对于疫情防控期间传染源的控制起到

了重要作用。截至 2020年 3月 15日，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全国新冠肺炎确诊和

疑似患者发生医保结算93238人次（包括门诊患者多

次就诊结算），涉及总费用103960万元，医保系统共

支付67734万元[4]。

第二，确保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的制约影响

救治。医保支付制度是医疗服务提供方、需求方、支

付方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是关于三方责任、权利与

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医疗服务提供方向需求方提

供了医疗服务，然后由支付方向提供方进行补偿。

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的问题就是支付方式问题。近

年来，我国推行以总额预算为基础的复合支付方式，

在此框架下，医疗机构有将费用控制在总额预算额

度以内、从而为自身获取经济激励的动机。因此，若

不明确新冠患者治疗费用的支付安排，将可能造成

医疗机构因担心预算限制而推诿收治病人的情况。

基于此，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出，医保经办机构应及时

调整有关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医疗费用单列预算。此外，对收

治患者较多的医疗机构，医保经办机构可预付部分

资金，减轻医疗机构垫付压力。灵活迅速的制度调

整，让医疗机构不受限于支付政策，解除了医疗机

构的后顾之忧，使之能专注于救治工作，对挽救患

者生命及控制疫情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20年 3月 5日，各地医保部门累计拨付资金 191
亿元，其中湖北省36亿元[5]。

第三，优化医保经办，提升服务效率。2020年2
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优化医疗保障经办服务

推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根据各项医保经办业务的轻重缓急，对业务的

有序开展做出指导。一是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为集

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开辟

协议管理、定点确立、资金拨付和结算等“绿色通

道”，确保奋战在抗疫最前线的医疗机构的正常运

转；二是非紧急事项延期办理，对因受疫情影响无法

按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合理延长缴纳时限

等；三是实施“长处方”报销政策，合理增加单次处方

用药量，减少病人到医疗机构就诊配药次数；四是创

新服务方式，开展“网上办”“掌上办”“电话办”“邮寄

办”等非接触式办理方式。上述人性化的便民措施，

大幅度地减少了疫情期间的人员流动，从而降低了

疫情传播风险，同时，疫情期间实践的“长处方”报销

政策及创新性医保经办服务方式等，可视作一次医

保经办方式优化与发展的试点，为后续是否将其作

为常态化、普遍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四，推进“互联网+”医保，满足民众常规医

疗需求。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常规医疗需求仍

大量存在，而线下医疗机构是交叉感染的高发场

所，因此，在线医疗健康行业顺势发展，通过远程

医疗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为保障参保人在接受

在线医疗服务时也能享受医保待遇，2月28日，国家

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

见》，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同时，探索推进定点零售药店配药直

接结算，鼓励定点医药机构，创新配送方式，减少人

群流动和聚集。民众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

入医保的期盼由来已久，此次疫情中“互联网+”医
保服务被加速推进，是医保顺应时代发展、创新服

务方式的重要表现。此外，“互联网+”医保促进了

在线医疗健康行业强大潜能的释放，使之成为疫情

期间为数不多逆势上扬的行业。

第五，降低企业负担，助力疫情期间经济发展。

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严峻挑战，许多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艰难生存，就业市场受到重大影响。

为此，2020年 2月 21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税务

总局发布《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指导意见》，指出各统筹地区可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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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实行减半征收。此外，参保单位缓缴政策可继

续执行，缓缴期间不影响享受医保待遇且免收滞纳

金。从2020年2月起对参保单位减半征收职工医保

费，最长实施5个月，预计可为企业减负1500亿元左

右[6]。减半征收及延缓缴费，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

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利于协助企业渡过经营困难时

期，为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

献。

综合上述分析，从疫情初期起，我国就及时调

整、创新和完善医保政策，从费用保障、服务流程

优化等方面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和医疗机构等各方

的诉求，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实后盾，体现了医疗保

障制度作为一项基础性、普惠性民生保障制度的

重要价值。

三三、、疫情防控中医疗保障体系的问疫情防控中医疗保障体系的问

题分析题分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一

次重大考验，从实际情况来看，医疗保障体系总体上

经受住了考验，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

别是，此次疫情暴露了我国缺乏成熟的、正式的应急

医疗保障制度，依赖临时性的制度调整来应对波及

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冲击多个领域且招致巨大损失

的疫情风险，显然不是最佳策略，更不是长久之计。

第一，缺乏常态化的应急医疗保障制度。从

1998年正式确定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起，历

经 2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基本建成全民医保制度，

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在日常时期，人民群众“病

有所医”的目标已基本实现[7]。然而，这种医疗保障

体系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在常规时期的医疗保障需

求，我国尚欠缺常态化应急医疗保障制度，对重大灾

害事件等特殊状况准备不足。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陆续出台的救治费用

全额保障、拓宽医保目录等特殊报销政策和针对

医疗机构的支付政策调整等一系列举措是对当前

我国“常规性”医保制度的暂时性突破，是一种审

时度势的临时性制度安排。临时性应急制度主要

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临时性应急制度具有

一定滞后性。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政策发布后，全

国各地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的医疗费

用实施综合保障，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报销、大病

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补贴和个人自付构成，其中个

人自付费用由当地财政兜底解决，医保部门或医

院先行垫付，保证患者“零自付”。但从国家医疗

保障局发布指导意见到各省市依据自身实际情况

制定具体政策，需要一个过程，部分早期患者没能

享受到全额保障的待遇。二是临时性应急制度容

易产生运行风险。疫情期间,救治任务紧迫，而医

保工作专业性强，涉及主体多，对医保部门的应急

能力要求高，因此实际运行中容易产生风险，影响

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例如，临时性应急制度下，

事后补交材料、非接触式业务办理等医保新举措

可能产生违规风险，影响医保基金的安全。常态

化医疗保障应急制度的缺乏，加大了医保部门工

作的力度和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疫情防控的

效果。

新冠疫情风险广覆盖、高速扩散、波及社会多

个领域且造成巨大损失，医疗保障体系作为民生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以更充分的准备

应对疫情风险，由此，危机时期的应急医疗保障制

度建设成为被广泛探讨的议题。总结此次疫情中

医疗保障方面的各种举措，探索如何更好地满足

特殊时期医疗保障需求，建立包含常态化应急医

疗保障制度的医疗保障体系应成为下一阶段推进

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

第二，医疗保险基金与财政资金的责任范围有

待清晰界定。2020年 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 1
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

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仅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本行政区域内传染病流行趋势，确定传染病预

防、控制、监督等项目，并保障项目的实施经费,而未

对疫情防控经费的来源做出具体规定。此次疫情

防控中,医疗保险资金和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同时投

入,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解除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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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疗机构的资金担忧。但从长远角度考虑,重大

疫情防治的经费来源和支付范围应当明确。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

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社会成员面临的共

同风险[8],疫情防控工作是一项公共物品，理应由政

府财政资金承担，维系医疗保险运转的大数法则不

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面临共同风险的情况。然而，

疫情防控期间，医保基金成为救治费用的第一道保

障，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先报销，超出的部分才是财

政资金的责任范畴，医保基金相对财政资金，其负

担可能更重。此外，《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早已明

确规定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因此，责任需要更加

明确。

同时，医疗保险资金投入抗疫还致使基金运行

压力增大。医疗保险基金遵循“以收定支”的原则，

疫情救治中大额的基金支出对医保基金的承受能

力构成巨大挑战，尤其是部分医保基金本身就不宽

裕的地区。因此，除了需要加强基金运行情况监测

外，还要对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等潜在风险早作预

案，科学有效地化解疫情给医疗保险等带来的资金

压力。由此可见，在未来构建一个能应对突发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的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时，救治资金

的来源安排必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第三，医疗保障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的协同

发展亟须推进。此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与广大人民群众更近距离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

疫情防治中未能担当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角

色。在疫情中，出于恐慌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服务能力的疑虑，普通感冒患者和疑似患者大量

涌向少数三级医院，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占与浪费，

导致三级医院无法及时实现对就诊者的识别、分

类与救治。同时，人员流动与聚集进一步加大了

交叉感染的风险，助推了疫情的蔓延。

疫情期间，医保部门配合医疗需求出台了临时

的报销政策和支付政策，但二者的协调发展不应止

步于此。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分别是医疗

服务的购买方和供给方，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健

康保障系统的两个子系统[9]。医疗服务体系若不完

善，则即便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了高水平的待遇政策，

人民群众也难以获得良好的健康保障，因此，医疗保

障体系的发展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过程，医疗保障

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应考虑通过机制的设计促进医疗

服务体系的建设。医保与医疗如何进行深层次的联

动是未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

四四、、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对策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对策

深入思考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的基础性、方向性

与系统性问题，从根本上健全应急医疗保障机制，

势在必行。结合疫情期间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经

验与出现的问题，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为建设更完善

的医疗保障体系提出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应急医疗救助制度。根

据国际经验，大部分发达国家有专门的应急医疗救

助制度，从资金给付、人员调度、法律依据等方面制

定了制度细节。目前，我国尚无能够应对重大风险

事件的应急医疗救助制度，为应对此次疫情，我国

暂时突破了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紧急出

台保障措施，但此举在灵活性、及时性和跨区域性

等层面尚有欠缺。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以基本医疗

保险为主体，基本医保与附着其上的大病保险均强

调待遇享受与缴费义务的对应关系，在起付线、支

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等规则设计下，参保人仍要

承担一定的自付部分，且根据参保人缴费情况的差

异，其自付负担也不同。医疗救助、商业医疗保险

等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则仅对特定人群提供保障，保

障水平也参差不齐。然而，在蔓延迅速、损失巨大

的重大公共风险事件中，医疗保障应实现全面、公

平的覆盖，因此，应急医疗救助不应该只是在现有

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之上的“小修小补”，而应该有专

门的制度安排。

应急医疗救助制度应包括三项基本内容：一是

建立全国性的应急医疗救助专项基金。从中央财

政预算、公共卫生费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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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和慈善资金等渠道筹集专项基金，并实行国家

层面的统筹，以确保重大风险事件中，全体国民都

能享受公平合理的应急医疗服务。二是实行免费

救治。不设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顶线，并将门

诊、住院、留观与检查项目全部纳入救助范围，从

就诊、治愈到愈后后遗症治疗，确保所有患者“零

自付”。三是允许医疗机构突在需要紧急使用新

的治疗技术、手段、药品和器械时突破原定目录，

并规定其可以不受制于支付方式和医保预算限

额，以确保医疗机构不因医保政策的设计而影响

对患者的收治[10]。

第二，同步推进医保改革与分级诊疗体系建

设。自 2015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以来，各地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扶持基层医疗

机构和保障机制建设两个方面，但基层医疗服务

质量的提升困难，民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难

以建立，总体来看，大部分地区推进分级诊疗建设

工作的实际成效有限[11]，此次疫情也证实了我国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仍任重道远。未来应直面阻碍分

级诊疗格局实现的根本利益调整问题，坚决、强力

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从而强化能够应对“现代

疫情风险”的医药卫生体系。

医疗保障可以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中发挥重

要作用。一是继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向按病种分

值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等精细化支付

方式转变，让高等级医疗机构放心收治疑难杂症

患者，低等级医疗机构在收治轻症患者时具备竞

争力，从而促进医疗机构之间分工协作与有序竞

争，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二是通过医保报销政

策的差异化设计，提高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报

销比例，对患者的基层就医行为进行激励。三是

医保部门运用医保机制优势，配合卫健部门加大

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持和帮扶力度，完善并落实

家庭医师签约服务。

第三，引入市场力量，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

系。此次疫情期间，银保监会发布通知，要求保险机

构适当扩展保险责任，在疫情防控关键期发挥保险

保障作用。多家保险公司积极响应，宣布扩展保险

责任，将新冠肺炎纳入保障[12]，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推

出面向普通居民的免费短期保险，紧急研发针对

150人以下企业的雇主责任险，保障新冠肺炎导致

的死亡和伤残责任。商业保险作为基本医保报销及

国家财政兜底救助费用之外的补充保险，对因新冠

肺炎导致的后遗症、全残以及身故进行赔付，是对参

保人的又一道有力保障，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构建多层次、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体系，需要引

入市场的力量。一是为商业医疗保险预留发展空

间。这要求基本医疗保险遵循“保基本”的原则，

为参保人提供合理适度水平的保障。二是引导人

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保险意识，鼓励中高收入者购

买商业健康保险，提高自身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

三是鼓励商业医疗保险产品的创新，例如，开发覆

盖更多疾病种类、可享受更多医保目录外靶向药，

赔付机制更灵活的重大疾病保险，满足人们日益

多元化、高水平的保险消费和医疗消费需求。

第四，加快信息技术在医疗保障领域的应用。

本次疫情防控中，各地医保经办部门大力优化办事

流程和方式，推进医保业务的网络化办理，这有赖于

医疗保障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未来应加快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

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安全的医保信息系统，实现全国

医保信息互联互通，提升医保信息化管理能力。除

了优化医保经办流程，推出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

医保信息化还大有可为。例如，依托医保信息系

统，建设医保基金管理结算平台和智能监管平台，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医院、医生和患者的可疑行为

分析，识别包括虚假住院、过度检查、过度诊断、过

度医疗等多种行为，从而保障基金安全。更进一

步地，可以实现多部门信息联动，进行基金运行预

测分析和宏观政策决策分析等，实现医保监管智

能化，医保决策科学化。

第五，探索建立健康管理体系。健康中国建设

的总方针是“预防为主”，这一方针同样适应于疫情

防控。在“病有所医”目标基本实现之后的今天，在

健康中国建设的大格局下，落实预防为主的战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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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就是要探索建立健康管理体系[13]。这应当成为

我国医疗卫生与医疗保障的共同追求。从医疗保障

的角度来看，需要运用其支付方式改革、医保药品目

录管理和价格体系改革、基金监管方式改革等机制，

促进基层医疗的发展，促进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

家庭医生与全科医生体系的形成，促进疾病预防工

作的开展，这既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有利

于从深层次实现疫情的有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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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Epidemic and Improvement

of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SHEN Shuguang ZHU Yiwei

Abstract: The harm of epidemic risk in modern society is increasing, which has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emergency medical security. when an epidemic occurs, medical security is not only to ensure that people can

receive medical services, but also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protect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and

mainta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medical security department

adjusted, innovated and improved the policies in time, which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but also exposed the problem of the imperfect emergency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In the future, we can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emergency medical assistance

system, promote the reform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erarch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improve the multi-level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accelerate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 a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Epidemic Risk,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mergency Medical Security, Emergency

Medical Assis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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